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专利文献众享或扫
描左侧二维码，获取
最新公益讲座信息及
专利文献服务。 
 

欢迎添加微信 
331546945 ，
加入微信交流
群，获取更多
多公益讲座资
讯和帮助。 

郑重声明 

一、经授课教师同意，本课件仅作为交流学习使用，并欢迎广泛传播，但禁
止作为商业用途。 

二、在交流使用过程中，请尊重版权。 

三、课件中涉及的观点仅代表授课教师本人立场。 

四、使用课件中的数据、图表时请注明来源，保证完整性，避免断章取义。 

五、课件中涉及的政策法规或其它信息的有效性，请以相关主管部门(单位)

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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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专
利文献众享(patdoc-
sipo)”或扫描左侧二维码，
获取最新公益讲座信息及
专利文献服务。 
 

欢迎添加微信 
“331546945” ，
加入微信交流群，
获取最多公益讲座
资讯和帮助。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实务 
 

专利复审委员会 

倪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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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二 

总体内容介绍 

专利侵权判定的法律依据及审理思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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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判定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16
年 4月 1日起施行，法释【2016】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1年6月19
日通过，法释[2001] 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009年12月21日通过，法释[2009] 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1
年6月5日通过，法释[2001] 2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法院批复、答复等法律适用司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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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判定审理思路 

确定专利

权效力及

原告资格 
 

确定专利

权保护范

围 
 

确定被诉

侵权行为

是否成立 

 

确定被告

抗辩事由

是否成立 

 

确定民事

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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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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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一）一般原则 
 
（二）比对方法 
 
（三）相同侵权 
 
（四）等同侵权 
 
（五）练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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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一）一般原则——全面覆盖原则 
 
法释[2009]21号第7条：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
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
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
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
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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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权利要求1为一种产品，其特征在于A、B和C 

1、被控侵权产品的特征为A、B和C。 

2、被控侵权产品的特征为A、B、C和D。 

3、被控侵权产品的特征为A和B。 

9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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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多余指定原则 
 
多余指定原则，是指在专利侵权判断中，在解释专利独立权要求和确定
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将记载在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明显附加技术特征
（即多余特征）略去，仅以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必要技术特征来确定
专利权保护范围，判定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
范围的原则。 
 
对于多余指定原则，法院经历从尝试使用到肯定再到否定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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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二）比对方法 
 
在专利侵权诉讼进行技术对比判定，应当以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
征与被控侵权物的相应技术特征进行对比，不得以权利人制造的专利产
品或者使用的专利方法以及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与被控侵权物
进行技术特征对比。 
 

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 

被控侵 

权产品 

专利产品 

生产被控侵权
产品的专利的
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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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将专利权利
要求拆分为
一系列技术
特征 

步骤1 

将被控侵权
产品的技术
方案拆分为
相应的系列
技术特征 

步骤2 

技术特征 
比较 

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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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技术特征的
独立性 

技术特征的
价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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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三）相同侵权 
落入权利要求的字面保护范围； 
 
增加技术特征：被控侵权物在包含了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
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之外，又增加了其他技术特征的, 不论增加的技
术特征本身或者与其他技术特征相结合产生的功能和/或效果如何，人
民法院应当得出与前款相同的结论（权利要求明确排除该增加的技术特
征的情形除外）； 
 
落入上位概括的范围：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落入权利要求中以上位概
念表述的技术特征的范围之内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的该技
术特征与权利要求中以上位概念方式表达的技术特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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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颖性的判断 相同侵权的判断 

权利要求 对比文件 结论 权利要求 被控侵权物 结论 

A,B,C A,B,C 无新颖性 A,B,C A,B,C 成立 

A,B,C,D A,B,C 有新颖性 A,B,C,D A,B,C 不成立 

A,B,C A,B,C,D 无新颖性 A,B,C A,B,C,D 成立 

A,B,C,D a,b,c,d 无新颖性 A,B,C,D a,b,c,d 成立 

a,b,c,d A,B,C,D 有新颖性 a,b,c,d A,B,C,D —— 

A,B,C A,B,C‘ 无新颖性 A,B,C A,B,C‘ 不成立 

惯用手段的直接替换 下位概念等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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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四）等同侵权 
1、适用等同侵权的法律依据 
 
2、等同侵权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 
 
3、适用等同侵权应注意的问题 
 
4、等同侵权的限制 
 
5、等同的常见情形及具体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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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1、适用等同侵权的法律依据 
 

法释[2001] 第17条 
 
专利法第56条第1款所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
利要求的内容为准”，是指专利权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明确记载的
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
征所确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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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1、适用等同侵权的法律依据 
 

法释[2009]21号第7条：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
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
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
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为什么要引入等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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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2、等同侵权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 
 
 

•法释[2001] 第17条第2款 

–与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是指以基本相同的手
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所属领域的
技术人员在侵权行为发生时通过阅读说明书、附图和权利要求书，
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三基本，一普通”。 

 
思考：等同侵权判断与创造性判断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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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2、等同侵权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 
 

其他经验法则 
 
不能实现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不能适用等同； 
 
克服专利技术缺陷的技术方案不能适用等同； 
 
权利要求明确排除的技术方案不能适用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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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3、适用等同侵权时应注意的问题 
 
技术特征的等同，而非技术方案的等同 
 
 
判断时间点：侵权行为发生时，而非专利申请日或公开日 
 
 
 
 

申请日 授权日 诉讼时 
侵权行为
发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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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北京高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 专利侵权判定和假冒专利
行为认定指南（试行） 

司法解释二 

52、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
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的
技术特征是否等同的时间点，
应当以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日
为界限。 

判断技术特征是否构成等
同的时间点为被控侵权行
为发生日 

 54、对于包含功能性特
征的权利要求，如果……不
但实现了相同的功能，而且
实现该功能的结构、步骤
与……等同的，应当认定构
成等同特征。上述等同的判
断时间点应当为专利申请日。
 

功能性特征： 
等同以申请日为界（有优
先权的以优先权为界） 

 

功能性特征： 
相同:以申请日为界； 
 
等同:专利申请日后、
被诉侵权行为发生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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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4、等同侵权的限制 
 

•禁止反悔原则 

 

•捐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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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禁止反悔原则 
 
 

•法释【2009】第六条： 

•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通过对权利
要求、说明书的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
利权纠纷案件中又将其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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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适用禁止反悔原则时的注意点 
1、仅限于授权或无效宣告程序及其后的行政诉讼程序中的修改或者

陈述，而不包括侵权程序中的陈述。 

 

2、修改或者陈述是权利人主动所为，还是应审查员要求所为，不影

响该原则的适用。权利人证明修改或陈述已被审查员明确地书面拒绝

的，不适用禁止反悔原则。 

 

3、被控侵权人没有主张 ，也可主动适用。 

 

4、修改或陈述与专利授权条件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司

法解释二新增加） 

 

    
    
 国
家知

识产
权局

公益
讲座

 

 
仅供

学习
交流

使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国
家知

识产
权局

公益
讲座

 

 
    
仅供

学习
交流

使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公
益讲

座 

 
    
    
    
    
仅供

学习
交流

使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与禁止反悔原则适用有关的几个问题 

 

1、陈述是否包含在其他案件中的陈述，还是仅限于在涉案专利中的

陈述？其他案件包括哪些？母案和分案？技术上相关联？ 

 

 

2、被无效的权利要求能否视为专利权人自己的修改，也参照适用禁

止反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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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捐献原则 
 
 

•法释【2009】第五条： 

•           对于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技术
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将其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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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5、等同的常见情形及具体案例介绍 

 
产品部件位置的简单移动 
方法步骤顺序的简单变化 
产品部件的简单替换 
分解或者合并技术特征 
 
 
 
 
 
改劣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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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技术要素的简单替换） 

权利要求 被控侵权产品 对比 

特征1:一种轻型干粉灭火棒 轻型干粉灭火棒 相同 

特征2:由筒身、喷套、阀体、
钢瓶、顶针、后盖塞组成 

由筒身、喷套、阀体、钢
瓶、顶针、后盖塞组成 

相同 

特征3:筒身内有一带孔的活
塞 

活塞上不带孔，活塞与筒
体之间为间隙配合 

有 
区别 

29 

焦点:特征3是否构成等同 结论：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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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 

案例（技术要素的简单替换） 

30 

被控侵权物 

焦点：-H与-boc是否构成等同特征 

结论：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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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部件位置的简单移动） 

权利要求1 被控侵权产品 对比 

1、防火隔热卷帘耐火纤维复
合帘面 

防火隔热卷帘多层耐火纤
维复合帘面 

相同 

2、帘面由多层耐火纤维制品
复合缝制而成… 

帘面系由多层耐火纤维制
品复合缝制而成… 

相同 

3、耐火纤维毯夹心，中间植
有增强用耐高温的不锈钢丝或
不锈钢丝绳 

耐火纤维毯夹心,不锈钢
钢丝绳位于耐火纤维毯的
一侧 

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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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特征3是否构成等同 结论：侵权 

    
    
 国
家知

识产
权局

公益
讲座

 

 
仅供

学习
交流

使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国
家知

识产
权局

公益
讲座

 

 
    
仅供

学习
交流

使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公
益讲

座 

 
    
    
    
    
仅供

学习
交流

使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案例（技术特征的合并） 

32 

1 

2 

3 

4 

2 

1 

1 

2 

3+4？ 

2 

1 

二者区别：被控侵权产品将吸汗层和除臭层合并为一层 

焦点：3和4两层等同于3+4一层？ 

本专利 被控 

1：防滑层；2：单向渗透层；3：吸汗层；4：除臭层 

结论：侵权 

一种除臭吸汗鞋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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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技术特征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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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H

CN

S
Me

NH2

+ HN NH

式(A)
式(B)

(1)  第一步：

N
H

N

S CH3

N

NH

N
H

N

S Me

N

NMe

(2)  第二步：

HCHO, HCO2H

N
H

N

S CH3

N

NH

式 I

焦点： “一步法”与 “两步法”能否构成等同 

本专利 被控 

结论：不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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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5、具体案例介绍 
 

 
   热水袋案、胡小泉案件、葡萄糖酸锌案、独一味案件、模型舵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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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案例：（2013）民提字第225号 
 
乐雪儿热水袋案——涉及改变方法专利的步骤顺序是否构成等同侵权的判
断、捐献原则的适用、功能性技术特征的等同 
    
    
 国
家知

识产
权局

公益
讲座

 

 
仅供

学习
交流

使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国
家知

识产
权局

公益
讲座

 

 
    
仅供

学习
交流

使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公
益讲

座 

 
    
    
    
    
仅供

学习
交流

使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乐雪儿热水袋案——涉及等同侵权的判断、捐献原则的适用 
（（2013）民提字第225号） 

涉案专利的方法 被控侵权方
法与涉案专
利的区别 

布塑热水袋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步：首先取内层、保温
层以及外层材料； 
第二步：将内层、保温层、外层依次层叠，成为组合层； 
第三步：将两层组合层对应重叠，采用高频热合机按照热水袋的形状对
两层组合层边缘进行高频热粘合； 
第四步：对高频热粘合的热水袋进行分只裁剪； 
第五步：取聚丙烯材料注塑螺纹塞座，再把螺纹塞座作为嵌件放入模具，
另外取聚氯乙烯材料在螺纹塞座外二次注塑复合层； 
第六步：将有复合层的螺纹塞座安入袋口内，与内层接触，采用高频热
合机对热水袋口部与螺纹塞座复合层进行热粘合； 
第七步：对热水袋袋体进行修边： 
第八步：取塑料材料注制螺纹塞盖； 
第九步：取硅胶材料注制密封垫片； 
第十步：将密封垫片和螺纹塞盖互相装配后旋入螺纹塞座中； 
第十一步：充气试压检验，向热水袋充入压缩空气进行耐压试验； 
第十二步：包装。 

1、调换了步
骤六、七的
顺序； 
2、调换了步
骤十、十一
的顺序； 
3、被控侵权
产品内外层
之间是半块
空心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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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一、二审判决： 
 
对于上述四个步骤，按照被诉侵权方法的顺序与按照涉案专利权利要
求的顺序进行加工，其技术特征及技术效果并无实质区别。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并未对保温层的材质、大小进行限定.被诉侵权方法
中的空心棉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相当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1中的保
温层。 
 
认定侵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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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主要申请再审理由： 
1、第6、7步的改变可以节省后一加工工序中被加工产品所占用的空
间，提高加工效率，并使产品能够直接进入检测工序。 
 
2、第10、11步的改变使得在充气前无需将塞盖安装好后再取下来进
行充气检测，节省了时间，并保证了检测质量。 
 
3、涉案专利说明书中记载了将第10、11步互换的步骤顺序，根据捐
献原则，该说明书中记载的另一步骤顺序不应当纳入涉案专利权的保
护范围，故被诉侵权方法在步骤上的改变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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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主要申请再审理由： 
 
4、空心棉软垫与涉案专利中记载的保温层不属于相同或等同的技术特
征……。从涉案专利说明书中……保温层位于外层和内层之间，其四个
边缘与外层、内层完全连接，将外层和内层完全覆盖并隔离开，以达
到提高保温性能，慢慢散热降温，延长使用以及克服灌入热水开始过
烫现象。被诉侵权产品的外层和内层之间设有的薄空心棉软垫的用途
是用于增加手持热水袋的舒适感，仅设置在外层和内层的中间部分，
上下边缘与外层、内层相隔有一定的距离，未如涉案专利一样完全覆
盖并将外层和内层隔开，因而不可能具有涉案专利保温层所产生的技
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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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专利权人的意见陈述： 
 
涉案专利说明书记载的第10、11步的顺序可以调换的内容表明，该两
个步骤可以不按照严格的顺序进行操作，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步骤顺
序的标号仅是为了叙述简洁和清晰的需要。捐献原则仅适用于只在说
明书中描述而未记载在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方案。本案中，权利要求1并
未排除说明书中记载的技术方案，故捐献原则不适用于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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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最高院关于步骤六、七互换是否等同的认定： 
 
 
方法专利的步骤顺序是否对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起到限定作用，从而导致在步骤
互换中限制等同原则的适用，关键要看这些步骤是否必须以特定的顺序实施以
及这种互换是否会带来技术功能或者技术效果上的实质性差异。具体到本案中，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第6步是对热水袋口部与螺纹塞座复合层进行热粘合的
步骤；第7步是对热水袋袋体进行修边的步骤。被诉侵权方法采取的步骤是先
对热水袋袋体进行修边，而后对热水袋口部与螺纹塞座复合层进行热粘合。乐
雪儿公司主张按此步骤加工可以节省后续步骤中被加工产品所占用的空间，利
于快速加工和提高加工精度，并能够使产品直接进入检测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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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最高院关于步骤六、七互换是否等同的认定： 
 
 
本院认为，从被诉侵权方法此前的加工步骤来看，其已在第4步中对高频热粘
合后的热水袋进行了裁剪，此时修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热水袋好看，接近成
品，其减少空间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多余边角料的存在不会干扰塞座的粘合，
对塞座粘合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因而这两个步骤的实施不具有先后顺序的唯
一对应性，先修边还是先进行热粘合对于整个技术方案的实现没有实质性影响，
且这两个步骤的互换在技术功能和技术效果上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差异，故被
诉侵权方法调换后的步骤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第6、7步属于相等同的技术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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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最高院关于步骤十、十一互换是否等同的认定：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第10步是将密封垫片和螺纹塞盖互相装配后旋入螺
纹塞座中；第11步是充气试压检验。被诉侵权方法采用的是先充气试压
检验，后将密封垫片和螺纹塞盖互相装配后旋入螺纹塞座的步骤。乐雪儿
公司主张这种步骤互换所带来的效果是，不需要将螺纹塞座安装好后再取
下来进行充气检测，因而可以节省时间，保证检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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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最高院关于步骤十、十一互换是否等同的认定： 
 
本院认为，对热水袋进行充气试压检验，需要通过热水袋的口部进行。按
照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第10、11步的步骤进行操作，在进行充气试压检
验前，必须要从螺纹塞座中旋下螺纹塞盖后方能进行，与被诉侵权方法所
采取的先试压检验后再装配螺纹塞盖的步骤相比，这种操作步骤实质上是
增加了充气试压检验的操作环节，导致操作时间延长，效率降低。故将第
10、11步的步骤调换后，确实产生了如乐雪儿公司主张的减少操作环节、
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的技术效果，因此这种步骤互换所产生的技术效果上
的差异是实质性的，调换后的步骤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第10、11步不
构成等同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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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最高院关于步骤十、十一互换的方案是否适用捐献原则的认定： 
 
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阅读说明书可以理解披露但未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是被专利权人作为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另一种选择而被特定化，则这种技
术方案就视为捐献给社会。本案中的情形正是如此。涉案专利说明书在第3
页中明确记载了第10、11步的步骤可以调换，而这一调换后的步骤并未体
现在权利要求中，因此调换后的步骤不能纳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乐雪
儿公司关于第10、11步的步骤调换方案应适用捐献原则的主张依法有据。 
 
案件结论：侵权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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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最高院关于步骤半块空心棉是否与保温层等同的认定： 
 
保温层属于功能性限定的技术特征。……保温的主要原理是物理隔离减弱热
对流和热传导。涉案专利设置保温层的目的就是通过控制内外层之间空气的
热对流，阻断内外层之间因物理接触而产生的热传导来实现保温和防烫的效
果。 
被诉侵权产品所设置的半块空心棉软垫在材质上与涉案专利保温层相同，在
结构上也设置于内层和外层之间，在大小上虽然没有完全覆盖内层和外层，
但其设置方式实质上起到了减弱热对流和热传导的作用，也能够实现保温和
防烫的技术效果。虽然半块空心棉的保温和防烫效果与整块空心棉的效果会
稍有差异，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对保温原理的认识，能够判断二者的差异
是非实质性的，因此“空心棉软垫”与“保温层”构成等同。 
 
案件结论：侵权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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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相关案例简介： 
 
（2008）民申字第980号：在侵权诉讼中，不应以权利要求没有对步
骤顺序进行限定为由，不考虑步骤顺序对权利要求的限定作用，而是
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审查档案、权利要求记载的整体技术方案以
及各个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出发确定
各步骤是否应当按照特定的顺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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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涉及步骤顺序的方法权利要求的侵权判定： 
 
1、未明确限定步骤，不代表就必然不考虑步骤顺序的限定作用； 
 
2、即使明确限定步骤，也不必然排除等同原则的适用； 
 
3、“首先”等用语对步骤顺序特征严格限定作用，及所产生的排除效
果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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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思考： 
 
本案中，如果权利要求仅以序号列出了各步骤，但未明确各步骤的先
后顺序的话，案件结论是否会有所不同？是否会导致捐献原则不能够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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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案例：（2012）民提字第10号 
 
 

涉及封闭式权利要求的解释、以及等同侵权判断过程中能否纳入
专利权人明确排除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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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乐雪儿热水袋案——涉及等同侵权的判断、捐献原则的适用 
（（2013）民提字第225号） 

涉案专利 被控侵权产品 

一种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
冻干粉针剂，其特征是：由三磷酸
腺苷二钠与氯化镁组成，二者的重
量比为100毫克比32毫克。 

“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药品
的主要成分在相关批准文件以及所含附
件产品说明书、药品检验报告中记载为：
三磷酸腺苷二钠和氯化镁，规格为三磷
酸腺苷二钠100mg、氯化镁32mg，性状
为白色或类白色冻干块状物或粉末。 

在涉案药品盒内的药品说明书记载的成
分中出现了“全部辅料名称为：碳酸氢
钠和精氨酸”的记载，该信息在国家相
关部门核发的说明书中未体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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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案件焦点：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由……组成”这种封闭式表示形式的含义 
如何理解，是仅表示活性成分的封闭，还是指整个组合物药物的封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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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一审诉讼情况： 
 
被诉侵权产品“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同样为注射用针
剂，性状为白色或类白色冻干块状物或粉末，冻干粉的主要成分为
三磷酸腺苷二钠和氯化镁，规格为三磷酸腺苷二钠100毫克、氯化镁
32毫克，这些特征说明，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产品的特征相同，
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 
 
对于特利尔分公司销售的产品说明书中出现的辅料碳酸氢钠和精氨
酸的成分记载，法院注意到，该描述未明确出现在“注射用三磷酸
腺苷二钠氯化镁”药品的审批文件以及呈报的说明书中，因此，上
市销售的产品的成分中是否含有该辅料，特利尔分公司未能提供证
据予以进一步证实。即使被诉侵权产品含有上述成分，但正如其说
明书所表述的仅仅为辅料，而非主要成分, 不影响该针剂中“三磷酸
腺苷二钠氯化镁”的组分构成和重量比, 与胡小泉的涉案专利产品仍
为同一产品。 
 

相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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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二审诉讼情况： 
 
……从涉案专利所有权利要求及说明书看，并不能排除有其他的辅料
成分。因此，对涉案专利封闭式权利要求进行解释时，“不包括其
他组分”不应理解为不包括辅料成分。 
 
综上，尽管被诉侵权产品中增加两种辅料，但该辅料不是被诉侵权
产品的组分，也不是被诉侵权产品增加的技术特征，不影响该针剂
中“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的组分构成和重量比。且泰盛公司、
特利尔分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产品加入辅料碳酸氢钠和精
氨酸对涉案专利权利要求2的功能和效果有实质性改变。 

先确定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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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最高院的认定： 
 
如果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程序中出于各种原因未能恰当地选择权利
要求的撰写方式，选择了保护范围相对较小的封闭式权利要求，从
而导致其获得授权的权利要求没有其预想的保护范围大，那么，专
利权人只能接受这种后果。也就是说，在授权以后的专利侵权诉讼
程序中，如果专利权人主张其封闭式权利要求并未排除其他未限定
的组成部分，该主张违背社会公众根据《审查指南》和权利要求的
用语对封闭式权利要求作出的解释，应当不予支持。更深层次的理
由在于，在有充分的机会主张更宽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而没有这么
做的专利权人与更为普遍的社会公众之间，应当由专利权人承担未
能为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确定更有利的权利要求表达方式的代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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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最高院的认定：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2明确记载其要求保护的组合物发明由三磷酸腺苷
二钠和氯化镁两种组分组成，因此，除了三磷酸腺苷二钠和氯化镁
两种组分之外，其没有其他组分，但可以带有杂质，该杂质只允许
以通常的含量存在。被诉侵权产品中添加了辅料精氨酸，无论这种
辅料是否是现有技术中已知的常规辅料，其并非与三磷酸腺苷二钠
和氯化镁相伴随的常规杂质。被诉侵权产品除了含有涉案专利权利
要求2中的三磷酸腺苷二钠和氯化镁之外，还含有精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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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最高院的认定： 
 
在权利要求中采用“由……组成”的封闭式表达方式，本身意味着专
利权人通过其撰写，限定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明确将其他未被限
定的结构组成部分或者方法步骤排除在专利权保护范围之外。本案
中，涉案专利权利要求2属于封闭式权利要求，其本身使用的措词已
经将三磷酸腺苷二钠和氯化镁之外的组分排除在专利权保护范围之
外。如果通过等同原则，将专利权人明确排除的结构组成部分或者
方法步骤重新纳入封闭式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认定被诉侵权产品
与权利要求2构成整体等同，既不符合适用等同原则的基本目的，亦
不符合司法解释中有关技术特征等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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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专利侵权判定和假冒
专利行为认定指南（试
行）》 

《专利侵权判定指南》 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 

对于组合物的封闭式权
利要求，被诉侵权技术
方案在包含权利要求全
部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增
加其他技术特征的，应
当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
案未落入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但该增加的技术
特征属于不可避免的常
规数量杂质的除外。 
 

  38、对于组合物的
封闭式权利要求，被诉
侵权技术方案在包含权
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
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新的技术特征的，则不
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但是，被诉侵权技术方
案中新增加的技术特征
对组合物的性质和技术
效果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或该特征属于不可避免
的常规数量杂质的情况
除外。 

第十一条 对于组合物的
封闭式权利要求，被诉
侵权技术方案在包含权
利要求全部技术特征的
基础上增加其他技术特
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未
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但该增加的技术特征属
于不可避免的常规数量
杂质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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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案例：（2009）民提字第20号 
 

涉及权利要求修改的禁止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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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权利要求1为：“一种防治钙质缺损的药物，其特征在于它
是由下述重量配比的原料制成的药剂：活性钙4-8份，葡萄糖酸锌0.1-
0.4份，谷氨酰胺或谷氨酸0.8-1.2份。”  
 
 原始申请权利要求1为：“可溶性钙剂  ４－８份，葡萄糖酸锌
0.1-0.4份，谷氨酰胺或谷氨酸0.8-1.2份。 ” 
 
 本专利申请公开文本中权利要求2：可溶性钙剂是“葡萄糖酸钙
、氯化钙、乳酸钙、碳酸钙或活性钙”。 
 
      说明书实施例1、2中分别采用葡萄糖酸钙与活性钙作为钙剂原料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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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审查过程中，专利申请人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涉案专利
申请文本权利要求中“可溶性钙剂”保护范围过宽，得不到说明书实
质支持的审查意见，将“可溶性钙剂”修改为“活性钙”。  

   
  被控侵权产品：“葡萄酸钙口服液，每10ml含葡萄糖酸钙

600mg、葡萄糖酸锌30mg、盐酸赖氨酸100mg ”。 
 
  专利权人：澄清性修改，并非限制。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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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乐雪儿热水袋案——涉及等同侵权的判断、捐献原则的适用 
（（2013）民提字第225号） 

涉案专利 被控侵权产品 相关的587号专利（在后
申请） 

一种防治钙质缺损的药
物，其特征在于它是由
下述重量配比的原料制
成的药剂：活性钙4-8
份，葡萄糖酸锌0.1-0.4
份，谷氨酰胺或谷氨酸
0.8-1.2份。 

葡萄酸钙口服液，每
10ml含葡萄糖酸钙
600mg、葡萄糖酸锌
30mg、盐酸赖氨酸
100mg  

一种防止或治疗钙质缺
损的口服溶液，其特征
在于它是由下述重量比
计的配方和原料制成的
制剂：可溶性钙剂4-9
份，葡萄糖酸锌0.1-0.4
份，盐酸赖氨酸0.8-1.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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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权利要求1中的“活性钙”是否包括“
葡萄糖酸钙”？ 

（2）活性钙与葡萄糖酸钙是否构成等同？ 

（3）谷氨酰胺或谷氨酸与盐酸赖氨酸是否构
成等同？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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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的鉴定结论： 
 
午时药业公司产品含有葡萄糖酸钙，而涉案专利是活性钙，活性钙与葡
萄糖酸钙同样都是可食用的能被人体吸收的钙剂，作为补钙药剂的原料
两者是等同的，可供任意选择的；午时药业公司产品为盐酸赖氨酸，涉
案专利为谷氨酰胺或谷氨酸，盐酸赖氨酸与专利的谷氨酸是不同的氨基
酸，具有不同的营养价值，但在防治钙质缺损的药物中两者是与钙剂配
伍使用，且均实现促进钙吸收的功能和效果，所以二者等同；除上述特
征等同外，午时药业公司产品与涉案专利两者用途相同，其余原料相同
，均为葡萄糖酸锌，各种原料的用量比例相同。鉴定结论为：“湖北午
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新钙特牌’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药品与
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相等同。”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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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依据鉴定结论认定构成等同侵权。 
 
对于修改导致的禁止反悔原则，一审法院认为：只有为了使专利授权机
关认定其申请专利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而进行的修改或意见陈述，才产
生禁止反悔的效果，并非专利申请过程中关于权利要求的所有修改或意
见陈述都会导致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 
 
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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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认为： 
 
关于权利要求1中记载的“活性钙”是否包含了“葡萄糖酸钙”的问题。
涉案专利申请公开文本权利要求2以及说明书第2页明确记载，可溶性钙
剂是“葡萄糖酸钙、氯化钙、乳酸钙、碳酸钙或活性钙”。可见，在专
利申请公开文本中，葡萄糖酸钙与活性钙是并列的两种可溶性钙剂，葡
萄糖酸钙并非活性钙的一种。此外，涉案专利申请公开文本说明书实施
例1记载了以葡萄糖酸钙作为原料的技术方案，实施例2记载了以活性钙
作为原料的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了葡萄糖酸钙与活性钙是并列的特定
钙原料，葡萄糖酸钙并非活性钙的一种。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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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认为： 
 
澳诺公司辩称，专利申请人在涉案专利的审批过程中，将“可溶性钙剂
”修改为“活性钙”属于一种澄清性修改，修改后的活性钙包括了含葡
萄糖酸钙在内的所有组分钙。然而，从涉案专利审批文档中可以看出，
专利申请人进行上述修改是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涉案专利申请公开
文本权利要求中“可溶性钙剂”保护范围过宽，在实质上得不到说明书
支持的审查意见而进行的，同时，专利申请人在修改时的意见陈述中，
并未说明活性钙包括了葡萄糖酸钙，故被申请人认为涉案专利中的活性
钙包含葡萄糖酸钙的主张不能成立。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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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认为： 
 
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程序中对权利要求1所进行的修改，放弃了包含“葡
萄糖酸钙”技术特征的技术方案。根据禁止反悔原则，专利申请人或者
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通过对权利要求、说明书的
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在专利侵权纠纷中不能将其纳入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因此，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应包括“葡萄糖酸
钙”技术特征的技术方案。被诉侵权产品的相应技术特征为葡萄糖酸钙
，属于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程序中放弃的技术方案，不应当认为其与权
利要求1中记载的“活性钙”技术特征等同而将其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原审判决对禁止反悔原则理解有误，将二者认定为等同特征不当。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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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认为： 
 
关于谷氨酰胺或谷氨酸与盐酸赖氨酸是否等同问题。587号专利权人在
该专利审批过程中提供的《意见陈述》中称，在葡萄糖酸锌溶液中加入
盐酸赖氨酸，与加入谷氨酰胺或谷氨酸的配方相比，前者使葡萄糖酸钙
口服液在理化性质上有意料之外的效果，在葡萄糖酸钙的溶解度和稳定
性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并提供了相应的实验数据证明其上述主张。
国家知识产权局也据此申辩主张授予了587号专利权。由于587号专利的
权利要求1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将涉案专利权利要
求1记载的“谷氨酸或谷氨酰胺”变更为“盐酸赖氨酸”，可见，从专利
法意义上讲，“谷氨酸或谷氨酰胺”与“盐酸赖氨酸”这两个技术特征
，对于制造葡萄糖酸锌溶液来说，二者存在着实质性差异。被诉侵权产
品的相应技术特征为盐酸赖氨酸，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记载的“谷氨酸
或谷氨酰胺”技术特征相比，二者不应当属于等同的技术特征。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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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明确了以下规则： 

 

1、禁止反悔并非限于当事人为克服新颖性和创
造性缺陷而进行的修改或陈述； 

 

2、等同判断时可以参考其他相关案件的资料和
当事人在其他案件中的陈述；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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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案例：（2010）民提字第158号 
 

涉及授权和确权阶段的意见陈述的禁止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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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乐雪儿热水袋案——涉及等同侵权的判断、捐献原则的适用 
（（2013）民提字第225号） 

涉案专利 被控侵权产品 

A、一种独一味的软胶囊制剂，原料
组成为：独一味提取物20～30重量
份，植物油25～36重量份，助悬剂
1～5重量份；B、其中的独一味提取
物是由下述方法提取得到的：B1、
取独一味药材，粉碎成最粗粉；B2、
加水煎煮二次，第一次加10～30倍
量的水，煎煮1～2小时，第二次加
10～20倍量水，煎煮0.5～1.5小时；
B3、合并药液，滤过，滤液浓缩成
稠膏；B4、减压干燥，粉碎成细粉，
过200目筛，备用。 

a、独一味软胶囊制剂，由独一味提取物、
玉米油和蜂蜡，按比例为独一味提取物
4.03～4.06kg，玉米油5.81～5.85kg，
蜂蜡242～244g组成，换算为与优他公
司专利可进行对比的配比关系是：独一
味提取物20.15～20.3重量份，玉米油
29.05～29.25重量份，蜂蜡1.21～1.22
重量份；b、其中的独一味提取物是由下
述方法提取得到的：b1、取独一味药材
1000g，粉碎；b2、加10倍量水煎煮3次，
每次1小时；b3、合并煎液，滤过，滤液
浓缩成相对密度为1.30的清膏；b4、在
80℃以下干燥，研成细粉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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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二审认定两者之间构成等同侵权。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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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认定： 

 

优他公司在涉案专利授权和无效宣告程序中作出的意见陈述强调“本发
明所述独一味提取物的四种制备方法为发明人进行了大量的工艺筛选和
验证试验后最终确定的工艺步骤，现有技术中并没有公开，由此得到的
本发明中所述的独一味提取物与现有技术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0年版，一部）中的独一味提取物并不等同。”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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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认定： 

 

优他公司还在涉案专利说明书第12页“最佳提取条件的确定”一节强调
，煎煮2次与煎煮3次相比，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所以选择煎煮2次；在
说明书第15～16页“实验例5 浸膏粉细度的确定”一节强调，将独一味
提取物粉碎成过200目筛的细粉，制成的软胶囊内容物混悬体系最稳定
。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
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
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煎煮2次”与“煎
煮3次”、“粉碎成细粉，过200目筛”与“研成细粉”均不构成等同特
征，后者均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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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案例：（2011）民提字第306号 
 

被无效的权利要求能否视为专利权人的修改，适用禁止反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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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乐雪儿热水袋案——涉及等同侵权的判断、捐献原则的适用 
（（2013）民提字第225号） 

涉案专利 被控侵权产
品 

1、一种模型舵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电机、丝杆和滑块，
所述支架包括电机座和滑块座，所述电机设置于所述电机座内，
在所述电机的一端设置有一主动齿轮，所述丝杆纵向穿过所述滑
块座，在所述丝杆的一端设置有一从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和所
述从动齿轮相互啮合，所述滑块穿在所述丝杆上，并且所述滑块
伸出所述滑块，在所述滑块底面设置有一电刷。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舵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支架上，设置
有固定到一舵机驱动电路板上的固定孔。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舵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舵机驱动电路
板上，印制有一条形的碳膜和银膜，所述支架通过其上的固定孔
固定到所述舵机驱动电路板上，且所述滑块底面上的电刷与该碳
膜和银膜相接触。 

……镀金铜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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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一审期间：鉴定机构认定构成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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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二审法院认为： 
 
从属权利要求3被维持有效的原因在于，在权利要求1中增加了从
属权利要求2以及从属权利要求3记载的附加技术特征，这实质上
是修改权利要求1，在权利要求1记载的技术方案中增加了从属权
利要求2和3记载的附加技术特征。本案中，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
G将舵机驱动电路板上作为直线型电位器的导流条明确限定为“银
膜”，该具体的限定应视为专利权人放弃了除“银膜”外以其他
导电材料作为导流条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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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二审法院认为： 
 
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g为“在所述含有舵机驱动电路的电路板
上，印制有一条形碳膜和镀金铜条，且所述滑块底面上的电刷与
该碳膜和镀金铜条相接触”，根据知产事务中心的鉴定意见，被
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g与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G等同，知产事务
中心的该项认定双方当事人均予认可，且无足以推翻该项认定的
事实与理由，应予采信。尽管技术特征g与技术特征G等同，但依
据禁止反悔原则，由于除“银膜”外以其他导电材料作为导流条
的技术方案被视为是专利权人放弃了的技术方案，因此，以技术
特征g与技术特征G等同为由，认为被诉侵权产品构成等同侵权的
结论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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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最高院认为： 
 
禁止反悔原则适用于导致专利权保护范围缩小的修改或者陈述。
亦即，由此所放弃的技术方案。该放弃，通常是专利权人通过修
改或意见陈述进行的自我放弃。但是，若专利复审委员会认定独
立权利要求无效、在其从属权利要求的基础上维持专利权有效，
且专利权人未曾作上述自我放弃，则在判断是否构成禁止反悔原
则中的“放弃”时，应充分注意专利权人未自我放弃的情形，严
格把握放弃的认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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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最高院认为： 
 
如果该从属权利要求中的附加技术特征未被该独立权利要求所概
括，则因该附加技术特征没有原始的参照，故不能推定该附加技
术特征之外的技术方案已被全部放弃。本案中，九鹰公司称，因
为权利要求1－2被宣告无效，而权利要求3是对其进一步限定，
故权利要求1－2与权利要求3之间的“领地”被推定已放弃。本
院认为，权利要求3中的“银膜”并没有被权利要求1－2所提及，
而且，中誉公司在专利授权和无效宣告程序中没有修改权利要求
和说明书，在意见陈述中也没有放弃除“银膜”外其他导电材料
作为导流条的技术方案。因此，不应当基于权利要求1 - 2被宣告
无效，而认为权利要求3的附加技术特征“银膜”不能再适用等同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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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练习 

  专利权利要求1: 

一种三氯异氰尿酸消毒制剂

，其特征在于:由30%-68%重

量百分比的三氯异氰尿酸与

相应32%-70%重量百分比的

氯化钠均匀混合而成。  

  被控侵权产品： 

“鱼用强氯精”，其中三氯

异氰尿酸含量为40%，助剂

成分为60%钠盐。经鉴定，

该产品有效氯总量(以Cl计)

为52.9%，硫酸钠含量为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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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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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技术特征对比 

涉案专利 被控侵权产品 特征对比 

主题名称 
三氯异氰尿酸消毒
制剂 

鱼用强氯精 相同 

有效组分
及含量 

三氯异氰尿酸，
25%－62% 

三氯异氰尿酸 
52.9% 

相同 

助剂 氯化钠 硫酸钠 不同 

助剂含量 32%—70% 36.8%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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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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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确定焦点问题 

85 

•助剂是否构成等同特征？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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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判断是否构成等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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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基本相同的技术手段？ 
(1) 

是否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 
(2) 

是否达到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 
(3) 

是否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需创
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4)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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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硫酸钠与氯化钠是否为基本相同的技术手段? 

 

分析氯化钠和硫酸钠的理化性质。 

氯化钠和硫酸钠均为中性的、溶解性能良好的无机盐，

而且都是钠盐，属于基本相同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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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基本相同的技术手段？ 
(1)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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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硫酸钠与氯化钠是否能够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 

分析硫酸钠与氯化钠在被控侵权产品和专利权利要求中

的作用。 

专利：稀释有效氯含量为85%-90%的原料三氯异氰尿酸

，降低消毒制剂的有效氯含量，使有效氯含量为25%-62%，

促进三氯异氰尿酸的溶解。 

被控：作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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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 
(2)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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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硫酸钠与氯化钠是否达到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 

 

分析两者取得的技术效果。 

 （a）降低消毒制剂中有效氯的含量； 

 （b）提高三氯异氰尿酸的溶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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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达到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 
(3) 

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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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4）是否属于无需创造性劳动就能联想到的特征？ 

 

    采用硫酸钠代替氯化钠，属于常用酸类无机盐之间的相互

替换，无需创造性劳动； 

 

结论：属于等同特征、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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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需创
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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